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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

村法律援助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基于农村老年群体法律援助需求增长的现状，着眼于当前农村老年人

法律援助专项法规政策滞后、法律服务供需分离、工作机制单一和基层法律援助责任主体缺位等困境，

通过健全相关法规政策、创建高效精准服务、完善当前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和基层法律援助治理转型等路

径实现农村老龄化群体法律援助公共化保障，聚焦老年人切实需求，更好地服务农村老年群体，提高老

年群体的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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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actively coping 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s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rural revital-
ization strategy emphasizes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rural legal aid from 
scratch to exist, from there to excellent. Legal aid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s faced with a lack 
of funding support, weak awareness of legal rights protection for the elderly and diversified needs 
for legal services.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rowing demand for legal aid amo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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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by improving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creating efficient 
and accurate services, improving the current legal aid working mechanism and th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legal aid, we can realize the public protection of legal aid for rural ag-
ing groups, focus on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elderly, better serve the rural elderly group, and im-
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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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优化老年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

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全国总人口的 18.7%，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 万人，占比 13.5% [1]，其中农

村地区占大部分，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

促进法律援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工作重点聚焦于农村和老年群体尤为重要。 

2. 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现状 

2.1. 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增加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农村法律援助实体平台建设，重点打造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乡镇公共法

律服务工作站。截止到 2022 年底，全国共建成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 54.9 万个，60 多万个村(社区)
配备法律顾问，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依托村委会设置法律援助联络点 26 万余个，我国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网

全面建成[2]。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及其配套建设，城区半小时、

乡村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基本形成，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实现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为老年人法律援

助服务能力明显增强。2022 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 9 万余件，老年受援人 10 万

余人，解答老年人法律咨询 66 万余次。 

2.2. 老年群体法律需求增长 

我国当前农村高龄、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失能半失能和空巢老人数

量较多，老龄化成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情。由于老年人生理、心理条件，以及社会技能

退化等因素，在社会生存和生活环境中获取资源和权益争取处于不利地位，随之老年群体对法律维权的

需求也不断增加。当前老年人普遍关心的居住赡养、财产处置、遗嘱继承等问题，通常都与家庭情感有

关。除此之外，老年人对食品药品、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婚姻家庭等事项关注也较多。《中国法律援助

制度发展报告(2019)》统计数据显示涉农法律援助关于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婚姻家庭案件，请求给付抚养

费、赡养费，交通事故案件等类型的案件逐年递增[3]。 

2.3.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全国各地积极组织开展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支援活动。2018 年司法部招募 333 名律师、大学生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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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到中西部地区 15 个省(区)的 189 个县提供法律援助。志愿者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4000 余件，接待法律咨询 8 万余人次。同时，支持和鼓励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师生、社会

贤达人士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或做法律援助志愿者，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长期以来形成了

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法律援助新格局。 

3. 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面临的困境 

3.1. 专项法律援助法规政策滞后 

首先老年人法律援助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较少。2021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正式

确立了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成为全国法律援助的纲领性法律文件。但是专门维护老年人权益的专项法

规只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一部，对于细化到老年人群体法律援助领域的相关法规至今没有成立，形

成了老年人群体法律援助“无法可依”的局面。 
其次，全国各省市地方性法规与执行之间缺乏有力的落实衔接。法律援助不同于实职部门的执行工

作，除案件调解之外，几乎都需要当地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银行等职能部门提供相应的工作支持。

另外对于老年人法律援助常见的类型比如赡养和家庭纠纷等，一般在案件终结之后需要为遭遗弃的老年

人对接社会机构妥善安置[4]。在老年人法律援助的“最后一公里”实践中，社会机构和部门对接的实际

执行问题也不容回避。 
另外法律服务的人才政策也是当前农村法律援助面临的重要问题。2020 年我国仍有 70 多个县没有

律师，200 多个县的律师人数在 5 人以下。法律援助中心人才库有较大缺口，指派的案件业务超出律师自

己的专长业务范围往往出现“专业不对口”的现象。出于补偿法律援助中心会对援助律师进行补贴，但

据了解，一般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只有几百元。 

3.2. 老年人法律服务供需分离 

公共法律服务阵地搭建了现代老年人法律服务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法律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

共宣传活动。农村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大讲堂和法律普法活动，这些法律服务一定程度上为老年人提供

了知法的平台和来源，但最大问题是存在供需分离的矛盾。 
农村老年人的纠纷有其自身的属性，纠纷类型主要集中为赡养和遗产分割等，农村法律服务中心一

般建在村委会办公场所里，老年人容易产生心理间隔。对于高龄、失能、困难、残疾特殊老年人群体上

门难，“急难愁盼”的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性服务。大部分老年人对于现代信息网络平台操作不熟悉，实

践中老年人法律援助的网络申请渠道几乎沦为摆设。 
另外大多数公共宣传活动“重送轻种”，许多普法下乡活动对老年人来说是浮于形式。各种送温暖

活动和文艺汇演等娱乐宣传活动具有即时性，在寓教于乐的形式中老年人只在接受信息过程中感官认知，

无法身临其境地参与活动，法律意识也就无法深入人心。同时老年人的法律文化需求有限，各种送温暖

活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之所以出现老年人法律服务供需分离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法律援助是城市法律援助体系的延

伸[5]，法律服务的供给标准都是按照城市群体需求设立的，掩盖了乡村老年人法律服务需求的实际性。 

3.3. 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单一 

首先老年人法律援助申请设置门槛高。法律援助是指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依照法

律法规提供无偿的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6]。我国的法律援助申请标准一直是经济困难自 2003
年《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但 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消除绝对贫困，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5255


陈诗乐 
 

 

DOI: 10.12677/ar.2024.115255 1771 老龄化研究 
 

因此将经济困难作为唯一的申请标准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对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老年人主

张相关权益的，申请法律援助应当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免予核查经济

困难状况。 
其次法律服务工作模式单一。一般的法律援助申请流程是当事人申请–资格审查–法律援助中心指

派律师受理，在整个法律援助流程中，老年人的法律援助一直处于被动局面，解决方式也都是“事后解

决”。对于费尽心力地解决纠纷矛盾，在矛盾发生之前“事前预防”，防患止于未然，直接在源头处化解

纠纷。 
最后老年人法律援助监管机制单一。老年人群体相对比较弱势，无法进行有效监督。目前我国老年

人法律援助的监管主要采取司法局“卷宗抽查”的监管方式，这一事后模式具有“滞后性”，并不能及时

反馈案件问题，也不能对当前老年人权益做出保障。加强政府部门监督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当前监管模

式的弊端，这就产生了政府部门以外的第三方监督需求。 

3.4. 基层法律援助责任主体缺位 

当前村委会主要任务在于落实上级政府下达的各类政务指标以及发展任务，更关注利益发展等“硬”

事项，对于法律援助等“软”事项则重视程度一般。同时，“后税费时代”的村委会处于权力弱化的地

步。财力困境使得村委会的日常运转经费都需要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开展乡村公共服务的经费难以筹措，

这就使得村委会“力不从心”没有富余的资金开展各种法律援助的公共活动，而且全国大部分乡村都处

于负债状态。村委会作为责任主体在乡村法律援助的治理中处于消极缺位状态。 

4. 完善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对策 

4.1. 健全专项法规政策，保障老年法律援助权益 

首先制定老年人法律援助专项法规。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和法律援助的发展需要规范完整的法律法规

引领。解决实践中老年人在法律援助服务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和疏漏。充分吸取全国各地法规实践中的经

验，制定具有全局性、实践性的法律及地方法规。对于老年人法律援助中的主客体和老年人权益做出明

确规定，明确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政府的义务[7]，指导地方关于老年人

法律援助法制化的建设。除此之外，修改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老年人法律援助写入法律，用法

律形式明确规定老年人法律援助的权利，充分保护老年人权益。 
其次强化法律援助同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衔接。充分发挥社区、村委会和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员和法

律顾问作用，近距离为老年人高效服务。对于需要与其他部门衔接的案件，各级法院和法律援助中心可

以考虑制定与其他社会组织衔接的流程规则，积极与其他部门做好“点对点”对接，实现法律援助整体

工作流程顺畅。 
最后吸引法律专业人才下沉广大基层地区。对于法律专业人才服务基层不应该只靠广大青年的一腔

热忱和热情，对于政策福利和待遇倾斜也要到位。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需要工作者更高的情感支持和耐

心服务，对于法律服务人员需要更多的奖励和补贴。 

4.2. 创建高效精准服务，促进老年法律服务供需平衡 

法律援助中心是管理机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是具体办实事的主力，法律援助服务机构接受管理机

构的管理、协调和指派，律师平等地接受案件指派。构建“线上 + 线下”“中心 + 站点”的立体式法

律援助网，建立法律援助站点优化服务的标准，聚焦老年人多元化、便捷化的法律服务需求，建设精准

便捷、相应及时、服务优质的法律援助机制，将法律援助的触角延伸到基层一线，努力解决老年群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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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愁盼的问题。全面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点的建设，努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老年人享受

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让老年人少跑腿，设立专属服务窗口。 
聚焦老年人的法律服务需求，重点关注高龄、失能、困难、残疾老年人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平台

服务便老。引导公共法律服务向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等延伸；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普遍提供适老、助老

设施和服务；完善法律服务网无障碍功能；推广应用符合老年人需求特点的小程序界面等智能信息服务。

优质服务援老。对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对无

固定生活来源、接受社会救助、司法救助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对老年人法

律援助案件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预约办、上门办、一次办服务。 
打造一体化服务网络。发挥 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以及法律服务网和远程视频综合服务平台作用，

聘请专业律师驻场提供服务。在市县两级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与省、市、县、乡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实

体平台形成上下联动的老年人法律援助网络体系，确保场地、人员、分工到位，就近为老年人群众提供

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治宣传、代拟法律文书、矛盾纠纷化解等法律服务，形成点面结合、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4.3. 完善工作机制，提升老年人法律服务水平 

合理调整老年人法律援助申请标准。法律援助法规定，经济困难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工作需要确定，并实行动态调整；对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

庭暴力的老年人主张相关权益的，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老年人，

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司法部指导各地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法，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当地最

低收入或者最低工资标准为参照基数，依法放宽经济困难认定标准，使法律援助覆盖人群由低保人群拓

展至低收入群体。推动地方将与老年人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对农村高

龄、失能、失独、空巢老人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 
探索老年人法律援助的“预防性治理”机制[8]。鼓励法律援助工作者改变被动等待受理案件的思想，

转变为提前走到老年人群体中去了解并提前调解纠纷，防患于未然。对于老年人关注的婚姻家庭、投资

消费、赡养监护等矛盾纠纷作为重点，组织动员广大调解员做好涉老年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与调解服务。 
加强老年人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及时对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跟踪追访，通过电话、邮件和面谈等

方式定期对援助案件进行评估。另外也可以引入政府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对法律援助的监督。以公共法

律服务实体、热线和网络为载体，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社会各部门参与，由律师事务所、人民调解委

员会和司法鉴定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组成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监督体系，确保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的质

量。 

4.4. 基层治理转型，突出法律援助政府责任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创新还需要基层治理的转型。乡镇基层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的任务是各种上级

指标，服务供给型政府的定位依然不明确。通过基层政府的体制机制转型，确保基层权责与法律资源的

匹配是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能否深入发展的深层机制，这就需要系统性的转型。另一方面，村级组织缺

失治理责任和治理动力，通过“减负增效”的改革减轻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的各种政务和财政压力，使

其有更多精力和资源倾斜到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建设中去。只有通过基层法律援助治理转型才能最终使

得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扎根农村并切实服务于农村老年人，塑造出农村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全新发展格局。 

5. 结语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容忽视，优化老年群体基本公共服务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对老年人权益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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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障。当前面临法律援助经费不足、老年人维权意识淡薄和老年人法律援助需求多样化的现状，积极

应对当前政策法规滞后、法律援助服务供需矛盾和工作机制单一等现实问题，基层法律援助治理转型，

完善高效精准的老年人法律援助机制，打造我国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公共化的基本格局，真正聚焦农村

老年群体的法律诉求，维护老年人利益，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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